附件1

济宁市兖州区“无证明城市”建设

工作专班及职责分工

一、成员名单

组  长：张  锐   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组长：曹传星   区司法局党组书记

张  艳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郭红亮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付永涛 
区大数据中心主任

成  员：郭  勇   区党外知识分子服务中心（区民族宗教事务中心）主任

王  盈   区委网信办互联网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
楚艳伟   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区粮食和储备局

 局长

苏茂伟   区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

吴  秀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

白建军   区民政局副局长

霍文秋   区司法局副局长
苏  峰   区财政局副局长

张有为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李  晶   区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王兴明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王  军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区邮政管理局局长

徐安胜   区水务局党组成员

陈  涛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彭兆瑞   区商务局三级主任科员

田  波   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区文化旅游

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丁丽丽   区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陈  萌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

李洪震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王贞腾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

王  亮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徐  峰   区统计局副局长

尹  峰   区医保局党组成员

王鑫阳   区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

牛  强   济宁市公安局兖州分局副局长

马  磊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副局长

于恒生   区税务局副局长

徐  颜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兖州供电中心副主任

孙轶凡   人民银行兖州支行副行长

郭  鸿   济宁银保监分局兖州监管组主任
王亚超   区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副主任

寻秉军   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

史登攀   区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兖州区大数据中心，付永涛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史登攀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二、职责分工

（一）区大数据中心负责强化“无证明”数据供给，加强码证关联，推行“居民码”“企业码”，提升电子证照服务能力，完善一体化大数据平台相关工作。

（二）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推进“无证明”服务标准化，推进政务服务领域“无证明”建设，推广“免证办”，完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相关工作。

（三）区司法局负责扩大直接取消和告知承诺范围，推进“减证办”相关工作。

（四）交通运输、水电气热、通讯、银行、保险、学校、医院、公园景区等公共服务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公共服务企事业单位，开展用证事项梳理和落地实施工作。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教育机构，区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供气、供暖公司，区水务局负责供水公司，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公共交通公司和快递行业，区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兖州支行、济宁银保监分局兖州监管组负责金融机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通讯公司，区卫生健康局负责医院等。

（五）其他成员单位按照电子证照同步制发和电子证照用证事项责任分工推进职责范围内“无证明城市”建设工作。

三、会议机制

（一）工作专班原则上每年召开1次全体会议，由组长或副组长召集。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专题会议，由组长或副组长召集，会议根据议题涉及事项邀请有关单位人员列席。

（二）工作专班会议议题由组长或副组长提出并确定会议时间及形式，也可由成员单位提出，报组长或副组长审定后提交会议研究。

（三）各成员单位确定1名工作联系人，工作联系人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及时报工作专班办公室备案。

（四）召开工作专班会议前可预先召开工作联系人会议，研究讨论有关议题及其他事项。

（五）经工作专班会议研究确定的事项，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执行。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工作专班会议研究确定事项，按要求及时向工作专班办公室报送工作推进情况。

（六）工作专班成员单位要加强信息共享，搞好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作用。

